附件2
无户口弃婴（儿）落户通知单
              派出所：
无户口弃婴（儿）姓名      ，性别  ，出生日期     年   

    月   日，系大连民政服务中心分支机构大连市社会福利院收留抚养的儿童，经我局及大连市社会福利院工作至今，无法找到或确认其亲生父母，请给予落户至大连市社会福利院集体户口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连市民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